附件2：    

泉州市第十届“贤銮杯”小提琴比赛参赛报名表

	单 位（学校）
	姓 名
	组别
	电话
	参 赛 曲 目
	指导教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县（市、区）或市直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     日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1、此表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市直学校）统一填报、盖章，并附上参赛者学籍证明复印件在10月17日前送至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。

2、“指导教师”只能填报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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